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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6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6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6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7.5%

本激励计划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考核条件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考核条

件相同。若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在 2017年，则考核年度为 2017则̆

则

考核年 63�h�¤�p��PÕ€




